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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认识和思想的土壤及条件，是本质上的主观主义。法

律是建筑在人民的基础之上，为了保障人民的利益，巩

固抗日人民的政权，“执政者制定法律时，不考虑人民

的利益，民是此民矣，法是彼法矣，二者不相联系，不

成一体，人民不关心法律”，[8]“不要从条文出发而要从

人民生活实际需要出发”，[9]法律就是保护无产阶级，并

组织其反对资产阶级敌人的统治，即保护无产阶级所需

要的秩序，

新 民 主 主 义 的 共 和 国 是 无 产 阶 级 领 导 下 的 一 切 反

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，[10]因此其法律

就是要保护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和被剥削的小生

产者的利益。国民政府的法律是虚伪的，充斥着大量反

人民的条文，在讨论新民主立法时，彻底的废除国民政

府的法律。国民政府的《六法全书》是用法西斯主义的

理论和方法，假借孙中山或旧道德为幌子，企图使法西

斯主义在中国得以成真，他批判国民政府是基于上帝的

意愿的组织，国民党把控国家主权，而不是主权在民，

其 国 民 大 会 有 名 无 实 ， 看 似 地 位 很 高 实 则 是 “ 空 军 司

令”，本质上是国民党专制的独裁工具。边区政府林伯

渠主席对《六法全书》的适用也从基本认可转为了否定

态度，要求边区司法判决不能适用旧法，要依据边区政

府的政策、法令审理案件，并注重人民的实际生活。[11]

延安时期革命法学家对国民政府立法进行批判和反思，

注重法律的目的性，反对脱离人民现在需求的法律，反

思立法的价值所在，使立足于现实的边区法律，具有了

明显的批判性。

（二）人民性内涵

马克思所关注的是理性的人，并不是理论上的人，

必须是参与实践活动中的人。马克思的历史观也是群众

史观，其实践观内在地包含群众史观，突显了人民群众

的主体地位，在实践中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终极目

标。马克思提出共产主义要消灭人的异化，实现人的完

全的复归，“人向自身、也就是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

人的复归”，这种复归是唯物史观的必然结果，“是人

和自然界之间、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，是存在

和本质、对象化和自我确证、自由和必然、个体和类之

间的斗争的真正解决。”[12]

法律体现了社会公意，是社会契约的产物，法律的

发展进步，就是由体现统治阶级意志的法律向体现被统

治阶级意志的法律不断过渡，法律从体现少数人意志发

展到体现多数人意志直至所有人意志的。马克思所批判

的正是体现资产阶级意志的法律，马克思认为真正的法

律应该是人民意志的体现。

新 民 主 主 义 法 律 就 是 坚 持 以 人 为 本 、 以 人 民 为 主

体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制定必须根据人民的意愿，集中

人民的意见，“人民司法基本观点之一是群众观点，与

群众联系，为人民服务，保障社会秩序，维护人民的正

当权益”，[13]“法律是人民自己的，因此，司法一定要

讲群众路线”，“法律是从群众中来的，把群众意见，

加以洗炼，洗去不好的，炼出好的，用法律形式固定起

来”，[14]延安时期革命法学家在起草、修订法律时坚持

以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为原则，以人

民意志为法律优劣的最终评判标准。相信人民群众，依

靠人民群众，这是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法制与以往中

国旧的法律制度的最根本区别。以往中国旧的法律制度

脱 离 人 民 群 众 需 求 ， 以 统 治 阶 级 利 益 为 依 据 来 制 定 法

律，中国共产党革命法学家坚持以人民群众自身法制需

求为导向，从群众中来，到群众中去，建立了司法审判

人员方便群众的法律原则，就地审判、巡回审判等，流

动审判人员对案件审理也以人民群众的意见为参考，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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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马锡五审判方式不拘泥于西方现代司法模式，注重深入群众中实地调查
了解案情，不一味地讲程序、依法律条文审判，而是更注重调解，追求合情
合理的判决，成为了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的象征。


